特殊使用高速公路申请表（正面）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情况
	单位全称
	
	电话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
	
	经  办  人
	
	电话
	

	
	地      址
	
	邮编
	

	申请

地点
	

	申请事项及内容
	

	申请实施起止时间
	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

	申请材料目录
	

	申请

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申请人签字或盖章
	


注：申请人应当如实向实施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特殊使用高速公路须知（背面）
   申请人申请设置非公路交通标志牌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特殊使用高速公路申请表；

2、项目设计图及设计、施工单位资质证明；

3、施工方案；

4、安全保障措施；

5、安全承诺书。

申请人在高速公路        线      K+     M     侧进行               ，承诺履行以下条款：

一、在路政管理机构批准同意后的15日内，缴清相关费用，如未及时缴纳相关费用，路政管理机构有权无条件取消该许可。

二、严格按照批准的地点、设置规格进行施工。 

三、施工中，服从路政机构的管理，采取措施保护公路路产。

四、因施工需要，须实行交通管制的，向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并采取措施保证车辆安全通行。如因施工而发生交通事故、人员伤亡等安全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七、施工结束后，及时清理施工现场，并通知路政部门到现场检查验收。

八、施工的项目（构造物等）因公路改建、扩建或省市有关管理要求，申请人无条件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，逾期不自行拆除的由路政机构强制拆除，拆除费用申请人承担。

九、涉及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审批手续，由申请人自行办理。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